
 1 

证券代码：300137        证券简称：先河环保        公告编号：2010-001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1 日，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

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9名董

事均现场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玉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逐项审议和投票表决，全部议案均获通过。会议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如下账户，专项存储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石家庄富强大街支行(账号：131080190018010030758），该专户仅

用于环境监测设施市场化运营服务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交通银行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账号：131080060018010255124），该专户

仅用于饮用水水质安全在线监测系统及预警信息管理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中国民生银行石家庄裕华东路支行（账号：1009014210004763），该专户仅

用于水质安全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账号：572010100100096513），该专户仅用于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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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石家庄富强大

街支行、交通银行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石家庄裕华东路支行、兴

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9,813,023.65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7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偿还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800 万元偿还借款，

本次偿还的借款不含前期置换的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以上第三、四、五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详见公告《独立董事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部分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六、通过《关于修订上市后适用〈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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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公司 2009 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决议，上市发行后，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上市后适用的《河北先河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上市之后的部分条款予以修订，现拟对上

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报河北省工商局备案，并对上市后适用《河北

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做如下修订： 

章程名称原为《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现修订为《河

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二条原为：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由河北先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起

方式设立，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现修订后为：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由河北先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起

方式设立，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130000000008742。 

第三条原为：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于【  】年【  】月【  】

日在【  】上市。 

现修订后为： 

第三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 

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元。 

  现修订后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 

第十七条原为：公司发行的股份在【  】集中存管。 

现修订后为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

中存管。 

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股，均为普通股。 

现修订后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七十三原为：公司指定【 报纸名称 】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现修订后为：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二）、根据深证上【2010】355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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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要求，同意修订公司章

程。 

第二十八条原为：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

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现修订后为：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

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还应遵守以下规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

致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

规定。 

根据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授权，本项议案中第一部分的修订自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生效。本项议案第(二)部分的修订，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5 

表决，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邢金生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

时聘任刘月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对邢金生先生在此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附

刘月田先生简历）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同意李志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审计部部长职务，现已不在公司任职，同时

聘任安俊英女士为公司审计部部长。（附安俊英女士简历）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少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附王少军先生简历）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201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点，在石家庄市湘江道 251 号三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六中第二部分修订公司章程（草

案）部分条款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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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刘月田先生简历 

    刘月田先生，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

计师，会计师。曾任职于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会计；河北华安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助理、审计项目经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高级审计项目经理，现任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刘月田

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安俊英女士简历 

安俊英女士，中国国籍，1949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曾任石家庄众友塑胶

总厂财务科长，1997年至今在先河环保财务管理中心任职。安俊英女士持有先河

环保股票39.6695万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少军先生简历 

王少军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硕士。现任先

河环保证券部部长助理。王少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